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评估机构专业能力、独立性的独立意见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中

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 90%的股权及中

国国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河南

中鑫债转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东富国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公司拟向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配套融资）。 

本次配套融资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本次配套

融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本次重组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资产）按照 2019 年

1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中原冶炼厂及内蒙古矿业 100%股权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中联评报字[2019]第 742 号、中联评报字[2019]第 750 号）并经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作价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等的相关规定，

作为中金黄金的独立董事，现对本次重组的评估机构中联资产的专业能力和独立

性发表意见如下： 

1、中联资产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委派的经办评估师任职资格

合格，具备资产评估专业能力。 

2、中联资产及其委派的经办评估师与本次交易所涉及相关当事各方除业务

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系《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评估机构专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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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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